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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81）

公　告

延遲完成實物分派及

開世控股股份股票之寄發日期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售股協議、

資產重組及實物分派（「通函」）。除非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根據售股協議之條款，實物分派將於售股完成時或之後惟無論如何於售股完成當日後五個

營業日內完成。誠如通函所述，實物分派之預期完成（「完成」）及向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

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寄發開世控股股份股票之寄發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

三日。由於售股協議及實物分派於同日完成並不可行，完成及開世控股股份股票之寄發日

期將會延遲。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完成及開世控股股份股票之寄發日期作出進一步公

告。

承董事會命

開世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開成連

香港，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開成連先生、開曉江先生、姜淑霞女士及韓麗萍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楊靜女士、李福榮先生及孫惠君女士。


